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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税收政策解析系列之一：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产生的个人所

得税征缴问题谈起  

 

A 股资本市场近期并购重组交易相当活跃，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定增交易”）收购个人

股东持有的目标企业股权成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曝光率较高的交易模式。随之而来的个人股东参与

定增交易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征缴问题，也就成了市场参与主体无法回避的痛点话题。 

2015 年 3 月 30 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

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 号，“41 号通知”），对个人投资者非货币性资产

投资涉及的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明确和统一。为确保 41 号通知所规定的相关税收征管政策落地，

税务总局在 2015 年 4 月 8 日发布了《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20 号，“20 号公告”），明确了征纳双方较为关心的纳税地点、相关

转让要素金额确认、备案手续等问题。 

1. 非货币性资产及其投资的范围 

根据 41 号通知的规定：非货币性资产，是指现金、银行存款等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包括股

权、不动产、技术发明成果以及其他形式的非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包括以非货币性资

产出资设立新的企业，以及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参与企业增资扩股、定向增发股票、股权置换、重

组改制等投资行为。 

2.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应税性质界定 

41 号通知明确界定了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应税性质：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

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

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应税性质认定并非 41 号通知的首创，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法规体系为非

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应税界定提供了明确的法规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就明确规定了“个人

所得的形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所得为有价证券的，根据票

面价格和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所得为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的，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

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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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纳税义务人及自行申报要求 

20 号公告明确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个人所得税以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行为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

权的个人为纳税人，纳税人应向主管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缴纳。 

4.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应税所得确认 

以大家熟悉的定增交易为例，作为目标企业股东的个人投资者获得的交易对价中包括上市公司

定向增发的股份（视交易安排而定，交易对价还可能包括部分现金）。对于参与定增交易的个人投资

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税务总局在 2011 年公开发布的《关于个人以股权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11]89 号，“89 号批复”）中回复江苏省地方税务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南京浦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自然人以其所

持该公司股权评估增值后，参与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票，属于股权转让行为，其取得

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对包括定增交易在内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41 号通知沿袭了 89 号批复的原则并明确了应税所

得的确认方式：应按评估后的公允价值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减除该

资产原值及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0 号公告进一步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原值为纳税人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纳税人无

法提供完整、准确的非货币性资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非货币性资产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可

依法核定其非货币性资产原值。对以股权投资的情形，股权原值的确认等问题按照股权转让个人所

得税的有关规定处理。 

5. 应税收入的确认时点 

根据 41 号通知的规定，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于非货币性资产转让、取得被投资企业股

权时，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 

实践中，资本交易的交割安排很可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前述看似清晰的应税收入确认时点在

实际交易安排中却可能不够明确，税务机关在具体的税收征管中如何把握应税收入确认时点仍待进

一步明确。 

6. 纳税地点的确定 

根据 20 号公告的规定，纳税人以不动产投资的，以不动产所在地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纳

税人以其持有的企业股权对外投资的，以该企业所在地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以其他

非货币资产投资的情形，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7. 纳税申报要求 

2013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3]38 号）

对注册在试验区内的企业或个人股东因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

值部分，明确了在不超过 5 年期限内分期缴纳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自贸区递延纳税政策”）。

2014 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4]116 号），将自贸区递延纳税政策中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适用。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t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1343024&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t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1343024&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t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1354342&provider_id=1&isEnglis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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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号通知将自贸区递延纳税政策中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也推广到了全国范围适用，41 号通知

和 20 号公告对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申报时限规定如下： 

（a） 申报义务：纳税人应在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次月 15 日内，自行制定缴税计划并向主

管税务机关报送 20 号公告所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纳税

人身份证明、投资协议、非货币性资产评估价格证明材料、能够证明非货币性资产原值

及合理税费的相关资料。 

（b） 分期缴纳规定：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

备案后，自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之日起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

得税（“分期缴纳”）。纳税人分期缴纳期间提出变更原分期缴税计划的，应重新制定分期

缴税计划并向主管税务机关重新报送《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 

（c） 现金对价优先纳税要求：纳税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交易过程中取得现金补价的，现金部

分应优先用于缴税；现金不足以缴纳的部分，可分期缴纳。纳税人在分期缴税期间转让

其持有的上述全部或部分股权，并取得现金收入的，该现金收入应优先用于缴纳尚未缴

清的税款，纳税人应于转让股权之日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d） 被投资企业的报告义务：被投资企业应将纳税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入本企业取得股权和

分期缴税期间纳税人股权变动情况，分别于相关事项发生后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并协助税务机关执行公务。 

8. 41 号通知的生效时间及追溯效力 

41 号通知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对 2015 年 4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

资，尚未进行税收处理且自发生应税交易之日起期限未超过 5 年的，可在剩余的期限内分期缴纳其

应纳税款，纳税人应于 20 号公告下发之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分期缴税备案手续。 

汉坤提示：对个人投资者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交易，41 号通知和 20 号公告明确了最长不超过五年

的分期纳税扶持政策，对于减轻个人投资者的现金纳税压力是重大利好消息；另一方面，对于已经

完成非货币性投资交易但尚未进行税收处理的个人投资者而言，需要谨慎评估相关交易的个人所得

税合规风险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应的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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